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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本质是通过权利与权力辩证关系的实践来建构专业权力的过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

社会工作专业内、外和专业化的不同阶段以及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得以不同体现。对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

业化过程中权力的批判，需要在明晰权利与权力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动态、系统的视角进行情景性的考究，

否则这些批判将成为无谓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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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为其专业化努

力。时至今日，社会工作虽然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可，

但其专业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在全球化背景下，社

会工作实践表现为专业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双人舞”，

构成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体两面。 

社会工作专业化或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本质

上是权利和权力关系的衍生。在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

中，权利永远占据道德与政治的至高点，是任何社会

设置及其行为的出发点。人类权利奠定了社会工作的

价值基础，也统摄了社会工作的全部实践范围[1](12)。

社会工作无论是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实践，还是在

后现代社会中的反思与重构，都以权利实践作为专业

建构的根本手段，以体现社会工作的权利本质。权力

对权利的助益与侵蚀，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

化过程的根本矛盾。在现代客观、确定的知识观的影

响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追求无疑具有反叛与钳制权

力的意义；后现代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隐秘关系揭示

出来，其目的是祛除隐藏在知识背后权力的压迫及暴

力特性，从而寻求人类的解放。因此，社会工作无论

是现代的专业化追求还是后现代的反思性重构，都具

有强调权利和钳制权力的逻辑。对这一逻辑的实践，

要以权利与权力辩证关系为基础，明晰二者在社会工

作实践中的样态，以及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中的作

用。但无论是社会工作的理论还是实践对权利与权力

关系的这一现实运行逻辑的关注都严重不足。 

在全球化和地方化日益加速的背景下，社会工作

及其实践也面临着全球化推广的本土化问题。对于非

西方国家来说，社会工作属于舶来品，其实践面临在

其本土嵌入的问题。在现代和后现代双重浪潮冲击的

背景下，对于社会工作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坚持人

权视角，以恰当的文化方式来工作，从而使权利在不

同的文化脉络中得以实现[1](92)。同时，从社会工作专

业化的总体发展来看，在不同的阶段，遵循着不同的、

以权利与权力辩证关系为基础的专业化逻辑。因此，

对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权利实践和权力批判不可超越其

所在的文化发展阶段，应以具体的、特殊的、情境性

的方式进行反思与重构。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正处在专业化的关键时期。

结合社会工作普适性价值和通用性原理，以及中国的

具体国情，我国社会工作进行了“以社区为本位”的

实践范式重构[2]，在具体的实践反思过程中，面临着

抽象地、过度地对权利实践的强调和权力要素的批判，

从而致使其陷入专业使命实践与专业存活的撕裂之

中。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对权利与权力的

辩证关系认识不清，以及混淆社会工作实践中权利及

权力的实践逻辑导致的。本文尝试在厘清权利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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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关系基础上，探析社会工作在专业内外、不同发

展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权利与权力的实践关系，

从而阐明社会工作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专业化逻辑。 

 

一、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一) 权利 

权利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在西方启蒙运动“天

赋人权”的理念下，个人被赋予的权力和自由[3](206−209)，

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无可争议的、不应受到任何个人

和组织干预的绝对权力[4](29−30)。这是最初意义上、具

有现代性的权利内涵。随着对权利现象的持续关注和

深入研究，人们对权利来源的争论也日趋丰繁，有“天

赋说”(斯宾诺莎、洛克、霍布斯、卢梭等)、“互动构

建说”(黑格尔、米德等)、“法律赋予说”(边沁、凯尔

森等)、“自由与责任说”(哈特、韦尔曼等)等，但归纳

起来，主要是“天赋说”和“互动构建说”之间的      

争论。 

“天赋说”是现代自由主义所崇尚的权利观念，

认为权利是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品质，具有不可被剥

夺的性质，先于并独立于政府，不依赖法律的存在而

存在。政府的合法性和法律的建构都需要以人类的权

利为依据。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权利是现代社会演化

的根源性力量，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建立在权利的

基础之上[5]。政府不能要求个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保

全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无权要求一些人牺牲自己的权

利满足其他人的权利，政府能做的就是小心谨慎地在

权利主体之间保持中立[4](35)。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建

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个人之所以能够享用和行

使现代权利是因为个人具有理性，其他任何个人都无

法完全站在“我”的立场替我做出判断，而“我”具

有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能力。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假

设及其实践都受到了挑战。 

“互动构建说”反对“天赋说”个体性、主体性

的权利观念，认为人们的共同性、关系性与交互性优

于个人的唯一性、自我性和强制性，人们无法在孤岛

上独自享受“权利”，权利的存在基于人际互动和人际

关系。权利在人与人的交往互动中产生，也在互动的

关系中生产与再生产，是一种以时间、文化和情景为

基础的话语构建物，其本质是话语[1](14−15)，是人们在

互动过程中对于什么是构成共同或共享的、不间断的

对话达成[1](14−15)。 

无论是“天赋说”还是“互动构建说”，都认同权

利是现代社会的核心话题，都没有否认权利是个人基

本权力的假设，只是后者更强调互动、关系、文化与

情景。 

(二) 权力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历史。权力的概念

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就如能量对于物理学的意义[6]。

对于权力的认识，人们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争论：权力

意志论与关系论、权力的潜在性与实际性以及权力的

合法性与强制性。 

权力意志论及关系论的讨论。意志论持有者颇多，

其代表人物有伯纳德·罗素、弗里德里希·尼采、马

克斯·韦伯及丹尼斯·H. 朗等。他们认为权力的意志

是基于人类的欲望，权力欲是人类无限欲望的首要内

容，是强化了的生存欲望，包括释放和扩张自己力量

的欲望、进行创造的欲望、占有和支配它物的欲   望
[4](16)。权力的关系论者主要以福柯为代表，他们认为

意志论的权力似乎拥有明确的权力拥有者和权力对

象，但在实际中多以一种隐性的、看不见的权力形式

存在，是社会有机体内部采取多重形式的镇压，隐藏

于各种特殊的、非人格化的社会结构之中[7]。 

权力的潜在性与实际性的观点认为，权力是一种

潜在的能力，并不是由权力拥有者发起而引起权力对

象的反应，而是权力拥有者不在场，权力的对象也要

按权力拥有者的希望行事[4](8)。由此可见，权力运行的

内在性和机制性是此观点强调的重点。 

权力的合法性与强制性观点认为，权力大都以合

法性的形式呈现出来，不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因太少而

不具有研究的价值。强迫性是权力最基本的一面，表

现为一种强迫他人做事的力量。在实际的权力关系中，

权力是合法与强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体。持这一

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汉娜·阿伦特、罗伯特·达尔和丹

尼斯·H. 朗。 

在后现代相关思想的影响下，随着人们对权力的

深度考究，对权力的理解也更多地渗透了文化与情境

的要素。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权力的运行方式及强弱

程度取决于其所在的情景场所[8](13)。所以，对于权力

现象，也逐渐将其放在特定的文化和情境中进行理解，

从而超越抽象的、普遍性的争论。 

(三)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是历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争

论的焦点是谁是第一性，即谁决定谁的问题。由此形

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权利是权力的来源，

也是权力的价值基础，权利针对权力来说，具有不可

争辩的第一性；另一方则强调权力对权利的根源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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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没有权力的护佑，权利无法得到满足。 

权利决定权力观点的持有者颇多，在争论的立场

中占绝对优势，甚至形成了主流的认知形态。权利话

语享有道德和价值的至尊地位，是一切合理的、正当

的评判标准。权力的运行必须以权利的价值判断为基

础，而且必须服务于权利，甚至要将自身转化成权利。

“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

他把自己的权力转化成权利。”[9]查尔斯·霍顿·库利

认为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如同小孩跟成人的关系一样，

前者没有权力和力量，而是通过良知对人们进行吸引，

所以需要保护和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利逐渐成

长为权力，最终变成确立和制度化的形式[10]。在库利

看来，权利是形成中的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归宿。权

利先于权力而存在，权力在实现权利的过程中获得。 

以边沁为首的实证主义者强调了权力或权力的产

物(如法律与国家)对权利的根源性影响。“一个人之所

以能够拥有一切权利，他之所以抱有各种期望享受属

于他的东西，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11]。凯尔森等实

在主义法学者更是将权利看作一种特定的法律技术，

是表述生成某种法律效果所必须的法律条件[4](42)。在

这一点上，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走得更远，阿甘本认

为“个体在他们与中央权力的冲突中赢得诸种空间、

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又总是默默地准备越来越多把个

体生命刻写入国家秩序中，从而为那个想使自己从它

手中解放出来的至高权力提供一个新的且更加可怕的

基础”[12]。在阿甘本的基础上，埃斯波西托更直截了

当地认为，权利就是主权者用来强加其支配的工具，

除此之外权利别无意义，主权者只有在权利的基础上

进行支配，这种支配才具有正当性[13]。持此观点的学

者虽然强调权力对权利的第一性，权力是权利的基础，

但是，并没有否认权利对权力的合法性意义，以及权

力长期运行的权利转化问题。 

从以上权利与权力的概念内涵及关系来看，一方

面，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权利相对权力来说，

具有道德的至尊优势，从而构成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或

手段。权利的成长形成权力，权力以维护权利的面向

呈现与运行。另一方面，权利相对权力来说，具有力

量的相对弱势，常常受到权力的侵害，致使权力呈现

压迫甚至是暴力性的面向，损害社会个体的自由与解

放。由此，在现实实践中，为追求自由与解放，人们

在最大限度享受权利的同时，又竭力对权力进行钳制

甚至是祛除。从总体来看，社会对权利的追求及对权

力的限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趋势，是一个长时间的

历史过程。但在现实中，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呈现出某

种权宜性和情景性特征。因此，对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考究需要将其放在“情境中”，才具有实践意义。 

社会工作以帮助弱势群体并实现其基本权利作为

合法性存在的基础，以对权利的实现效率和对权力的

钳制状况作为其专业性的判断依据。因此，社会工作

的专业化努力的实质是通过科学的方式与手段对权利

及权力进行实践的过程。从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过程化

视角去探究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实践路径，不仅具有根

本性的解释意义，而且对学界通用国家−社会关系框

架批判社会工作实践具有批判意义。 

 

二、社会工作专业内的权利实践 
与权力批判 

 

虽然有人认为社会工作应以人的需求为服务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因为需求存在人们的权利当中[14]，但

也有人认为需求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权利才是社

会工作者应该在需求的背后进行强调和实现的对   

象[1](104)。不仅如此，社会工作若以需求为本，就会面

临实证主义的影响，进而对人们的需要进行界定，从

而形成新的专业权威压迫的指责[15]，最终损害人们自

我界定需要的权利。另外，2001 年在国际社会工作教

育协会(IASSW)和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共同

对社会工作的界定中，明确将人类权利和社会公平作

为社会工作的实践基础[16]，从而致使社会工作在实践

本质上是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17]。在此背景下，人们

逐渐形成了社会工作以权利为本的共识。 

权利实践是社会工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由于

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对立关系，致使社会工

作的实践过程同时呈现权利的实践和权力的批判   

逻辑。 

(一) 权利(权力)实践 

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权利的满足性服务，是

社会工作专业(职业)的灵魂，若偏离了这一初衷，社

会工作者将成为“失去灵魂的天使” (unfaithful- 

angels)[18]。 

如上文所述，权利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赋予个

人的自由与权力，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干涉的绝

对权力。社会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是因为缺少

保证和维护其权利的权力力量。所以社会工作者对社

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个人或集

体获得目标，帮助培养资源及其相关策略[19]，其实践

是产生权力、发展权力、掌握权力或协助掌权的过   

程[20]。由此，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权利的实践过



政治与社会研究                        庞飞：权利与权力关系视阈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逻辑 

 

147

 

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实践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 

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性帮助，是社会工作的缘起和

初衷，也是其专业的价值灵魂与伦理道德。这样就能

理解，社会工作在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下，采取

以权利为本的实践策略。但就目前美国、英国等西方

国家社会工作的实践状况来看，有离其初衷越来越远

的趋势，在以需求为本的实践理念的影响下，将服务

对象扩展到社会中产阶层[21]，更有甚者把专业与商业

相结合，使“问题”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合法根据[22](2)，

混淆了社会工作组织与商业组织之间的本质性差异，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工作存在的合法性   

根基。 

(二) 权力批判 

社会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使其拥有或

有能力拥有享受权利的资源和权力，这是社会工作权

利(权力)的实践逻辑。但在此过程中，还应尽力消除

致使服务对象产生“无能感”的外在权力的压迫性因

素。社会工作专业内的这一努力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工

作专业化过程中工作者的专业权威为服务对象带来新

的权力压迫的批判。随着专业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工

作的专业知识与服务技术逐渐累进，社会工作者在服

务实践中，逐渐获得专业工作者、专家甚至是权威的

地位，从而排除了服务对象的话语参与权，进一步加

剧了服务对象的消极无力感[1](164)。 

社会工作专业内更深层次的权力批判主要来自福

柯对知识的权力批判。在福柯看来，知识是现代社会

中权力的遁入之所。他认为，现代社会知识与话语的

产生有一套控制机制，即真理体制，真理体制是知识

与权力相结合的产物[23]，由此，在现代社会中，知识

即权力。在福柯的话语背景下，社会工作成为国家治

理的规训机制，是国家权力从外在控制向内在规训的

转化手段，通过“正常”与“不正常”的划分，配合

相应的技术，努力将“不正常”拉回到“正常”[24]，

同时通过教育和惩罚，对原子化个体家庭生活进行监

督和指导，确保正常人的生产[25]。在此过程中，权力

的压迫性首先表现为向服务对象贴“问题”标签，标

签体现专业权力及主流话语的忘乎所以。不仅如此，

这一“问题”的操作化过程，创造了一个道德的、心

理的和市民的自我弱化的情景[22]，为新权力的产生创

造了条件。 

在对社会工作实践过程的权力反思及批判的过程

中，结合专业的权利(权力)实践和权力批判，发展成

为服务对象增权的理论，即赋权理论。赋权理论通过

平等对话的方式，让服务对象参与到整个服务过程中

来，赋予其话语权力。在这一实践模式下，社会工作

者不再是专业者、权威角色，而是服务对象的伙伴、

合作者、共同导师、共同探寻者、对话者、批判提问

者、桥梁架接者、指导者、平等联盟权力促进者、共

同建设者、共同行动者、共同工作者等[26]。 

当然，理论是实践的指导，是现实最理想状态，

理论并不代表实践。虽然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在

现实中有不少人运用理论去裁剪现实，忽视实践的情

境性、权宜性、暂时性等特点，从静态而非动态的视

角，对社会工作的现实实践进行权力的批判与指责，

这样不仅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无益，甚至有可能损害社

会工作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

工作专业内的实践反思，应该更多地运用动态视角，

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实践效果评估，考察是否增强了

服务对象获取资源和权力的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地维

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忽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

系，将反思的重点放在服务过程中权力的压迫性因素

上，最终无法觉察权力对权利实现的积极效用。福柯

向我们揭示，权力有时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促使知识

和话语的形成和运作；有时也促进、培养和鼓励主体

性，从而实现生命价值最大化[27]。 

 

三、社会工作专业外的权利实践 
与权力批判 

 

社会工作专业内的权利(权力)实践和权力批判，

是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的内修，所涉及的内容都是

其专业的核心内涵。社会工作专业外的实践同样遵行

权利实践与权力批判的“双轮驱动”逻辑，只是注入

了更多的生存与竞争的因素。 

(一) 权利的实践与权力的批判 

社会工作外的权利实践方式主要是通过整合个人

和社会资源，对损害服务对象的权利、要素、环境和

制度性的权力因素进行批判，进而为服务对象最大限

度地争取权利(利益)、营造有利于能力成长的环境和

提供必要的条件。 

无论是对外在资源的整合，还是权力要素的批判，

都以获得生存资源为实践指向。社会中的个体处于不

同的时空，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可能性存在差异，从

而导致了资源在社会中的非均衡分布。由此，正如霍

曼斯和布劳所说，资源掌控的差异性和交换的非平等

性导致了权力的产生。进而，权力既是资源分配和交

换的结果，也是资源的分配手段。在现实中，国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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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着大部分生存性资源，国家权力以制度政策的方式

运行，也以制度政策的方式进行资源调控与分配。在

此背景下，个体资源的状况，不仅来自以个体能力为

条件的竞争性，更多地来自国家制度政策的结构性分

配。因此，社会工作者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服务主要从

两个维度展开：培养个体能力、参与修缮和落实国家

政策。社会工作对结构性权力的批判，不仅致力于国

家制度政策的调整，还会通过嵌入各部门和组织，对

其中的非合理权力结构和压迫性因素予以批判。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单单依靠社会工作者，更多

的是与服务对象一道，通过话语实践，来解构主流叙

事的权力机制，发展反主流话语和多元抵抗性叙事的

策略，从而实现生活的解放和自主性[28]。 

然而，社会工作者外在的权利实践和权力批判，

不是要改变这个可憎的、不平等的世界，而是要努力

改变不平等的界限[1](26)。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社会工

作的努力才具有现实意义。 

(二) 权力实践 

不仅个体的生存需要资源和权力的支撑，各个行

业及其组织也是如此。社会工作要生存和开展服务实

践，资源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在以科学话语为

主流的社会中，科学的专业化努力成为社会工作专业

权力获取的路径。所以，专业社会工作的权力获得成

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一部分，进而可将社会工作专业议

程和为专业化而做的奋斗看作一项事业，旨在获取权

力、特权及其疆域的统治权[29]。其专业化成功的标志

是是否获得了履行一个特定工作排他性权利[30]，并在

此基础上是否获得了格林伍德和劳尔森两人提到的

“专业权威”。由此，专业权威反映的是一种专业地位

和声望的建立标志[28]。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建构建立

在与社会大众功能互换的基础之上：专业人员提供科

学而有效的专业服务，社会大众为其提供权威授权和

崇高地位[31]。 

由此不难看出，社会工作专业化及其专业权威确

立的过程的本质是专业外在的专业权力实践。社会工

作在掌握一定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向社会提供专业性服

务确立其专业地位和权威，从而为进一步获取资源构

建其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和依据。在此意义上，其专业

化努力就成为资源获取的手段[32]。社会工作也就在这

一资源获取的循环实践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同样，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获取专业权威的努力

也受到了批判与质疑，认为专业权威甚至专业霸权，

会导致社会工作实践陷入到“他者殖民化”的泥沼之

中[33]。 

 

四、社会工作不同成长阶段的 
专业化实践 

 

社会工作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

经历了从产生到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

然一直都伴随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但先后经历了不

同的专业化逻辑。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工作

也逐渐被引入非西方国家，经历着“嵌入”发展的专

业化过程。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社会

工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践行着不同的权利与权力的

专业化逻辑。 

(一) 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不同成长阶段的专业化

实践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社会工作在其利他主义

价值观和现代科学知识主流话语的影响下，运用科学

的知识和方法，追求其专业化地位，为获取专业话语

权甚至是专业霸权而努力。在此过程中，专业内和专

业外的权利实践都构成了专业权力形成的内在机理，

其权利和权力实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对外在

的权力压迫及其暴力特性进行批判，从而呈现出专业

内权力实践和专业外权力批判的实践逻辑。在这一逻

辑的引导下，最终快速推进了社会工作专业权力的构

建进程。这一过程可被称为专业权力追求与实现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社

会工作的科学专业化努力面临日益增多的批判与挑

战，分别从专业内和专业外两个方面对专业的权力实

践进行反思与解构，对专业霸权进行激烈的批判[34]。

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分别从证据为本的实践和赋权

与增权取向的实践两个方面加以应对，在权利最大化

的实践逻辑下，通过去专业权威、科技理性、病态化

治疗和科学规训的努力[28]，进行权力最大化的批判实

践。这一阶段可被称为专业化过程的权利最大化和权

力的化解阶段。 

由此，不难看出，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社会工

作的专业化过程是在权利与权力内在关系一致性的逻

辑上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权利和权力实践同时获得

了发展，并初步确立了其专业地位和专业权力；20 世

纪 60 年代以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是在权利与权

力内在关系对立的逻辑上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专业化

通过对权力进行钳制，减少权力对权利侵蚀来追求权

利的最大化。 

从表面上看，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社会工作遵

循着不同的专业化逻辑，即 60 年代以前是专业权力的

建构阶段，在此期间社会工作获取其专业权威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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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以后是专业权力解构阶段，在此阶段社会工作

专业化减弱甚至是存在消解趋势。但是，前阶段的专

业权力的建构和后阶段的解构，二者在深层次上具有

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对权力的建构和解构，都遵

循着权利最大化的实现逻辑；另一方面，面对专业权

力的指责与批判，社会工作进行专业权力的解构实践，

其目的并非为弱化其专业存在，而是面对外界环境挑

战做出的应对，为强化其专业存在而进行的努力，只

不过这一努力是通过强化权利的方式来进行的。专业

权力的解构成功地化解了外界对权力的批判和质疑，

从而强化了其专业存在即实际上的专业权力，只不过

此时的权力比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更为隐蔽，遁入到

了权利之中。 

因此，在后专业化时代[35]，社会工作专业化表面

上是通过对权力的祛除达到权利实践的最大化，但权

力最终通过遁入到权利之中而得到强化。这一点将在

后面展开进一步分析。 

(二) 非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不同成长阶段的专业

化实践 

社会工作对非西方国家来说都是舶来品，在各国

的实践都面临着本土化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本土化

是社会工作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专业化

过程。社会工作引入到不同的国家，必然嵌入到当地

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所以，嵌入性发展成为

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的策略。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策略是“嵌入”而非“融入”，

是本土化过程的“物理性”楔入，体现对其价值的坚

守与权宜性实现。社会工作对各国已有的公共服务体

系来说，是弱小的后来者[36]。社会工作要在不同的环

境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必然面临以资源为基础的权宜

性实践，只有先生存，才可谈发展。社会工作在各国

嵌入性发展的最初必定依附于环境中原有的强大体

系，体现出某种亲和[36]。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实

践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原服务体系的权力的应

和，甚至遵循着以资源为导向的实践逻辑[37]。在此情

境中，对权力实践进行批判，则不具有改善现实的建

设性意义。当然，权利服务与实践才是社会工作存在

的合法性基础。为了不失去其合法性依据，社会工作

在嵌入发展的本土化(专业化)过程中，追求以权利为

本的实践逻辑从根本上指引着其本土化(专业化)的方

向。所以这一阶段是在权力与权利内在关系一致性的

基础上，由专业权力实践带动其专业权利实践，进而

获得专业的生存与发展。 

社会工作在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嵌入性发展，将经

历由边缘化向核心化、浅层嵌入到深层嵌入、依附性

嵌入和自主性嵌入的过程[36]，这一过程是与社会工作

在不同环境中的发展壮大相伴随的。在全球化背景下，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进

程同时面临专业化和反专业化思想的双重影响，随其

发展壮大，其专业化逻辑也经历着权利与权力关系的

一致性向对立性转化的过程，这一逻辑与西方国家社

会工作专业构建过程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

程，还是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专业化)实践，都体现

在不同的专业成长阶段，遵循着不同的专业化逻辑，

同时呈现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情景实现。不仅如此，社

会工作在西方国家的专业化过程、特别是在非西方国

家和地区的本土化(专业化)进程中，体现出现实生存

大于理想追求的逻辑。专业化理想是在与现实的妥协

和坚守中实现的。 

 

五、社会工作在不同环境中的 
专业化实践 

 

全球化背景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实践是在不同的政

治、经济、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权利作为现代社会的

话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面临着不

同的解读、建构与操作。所以，对社会工作的权利实

践与权力批判，只有放入所在的实践环境，才具有现

实意义。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不仅

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权利与权力关系的不同实践，还

表现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对不同的权

利和权力内容的实践与批判。比如社会工作在中国本

土化的过程中，在嵌入性发展的策略下，选择“以社

区为本”的权利实践方式，则是基于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环境的本土化操作。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并非是固态的、物化的，而

是在人们生活实践中进行着生产与再生产、处于持续

不断的演化之中。文化也并非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

任何文化都包含着不同类型、层级，呈现出多元化的

样态。在不同文化中，任何价值实践，都会存在某种

程度的抗争与争论，只不过争论的内容不同。所以，

在动态的、内部价值不一的文化环境中的社会工作专

业化实践，所面临的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实践也不一样。

比如英国，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是典型的福利

性国家。社会工作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全面发展，迎来

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到了 70 年代，英国经济发展停

滞，撒切尔夫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新自由主义成为

英国的主流意识及文化心态。在此背景下，国家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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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的支持大幅缩水，致使社会工作的服务转向追

求“投入—产出”的效益，进而使以权利和公平为基

础的道德与政治实践趋于萎缩[38]。英国目前的社会工

作实践主要面临着管理主义、技术理性和微观实践等

所带来的权利实践不足和新的专业权力批判的问题。 

再如美国，受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实用功能性

价值是其关注的重点。所以，社会工作的实践在美国

聚焦于以证据为本的问题治疗模式，致使其面临专业

权力(权威)对服务对象带来权力压迫的风险，从而招

致人文主义和社会正义实践缺失的批判[18]。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实

践动力，本质上来源于权利与权力之间对立统一的矛

盾关系。社会工作在其专业化过程中，在专业内与专

业外遵循着不同的权利与权力关系逻辑，并在不同发

展阶段和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得到具体体现。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

化，都先后经历了(或正在经历)权利与权力一致性为

基础的实践向权利与权力对立关系为基础的转变过

程。在权利与权力相互转化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出某

种阶段性特征，社会工作在其专业化早期，专业权利

的培育与发展，是同权力的增长相一致的，此时的权

利以权力的方式呈现；当专业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对服务对象的权利带来威胁之时，权力面临反思与批

判，在此压力下，最终又逐渐遁入到服务对象的权利

之中，权力以权利的方式呈现。其具体的转化逻辑机

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社会工作专业化(本土化)的实践机制 

 

作为以权利实践为本的社会工作，人类权利成为

其专业化实践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社会工作在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权利的过程中，获得专

业权利，在专业权利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实践能力提升

过程中，逐渐获得保护权利实现的权力力量。这一过

程体现的是在权利与权力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权利向

权力的转化过程。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化(本土化)过程

的最初阶段。这一过程如图 1 的左半侧所示，表现着

权力的培育逻辑。 

随着专业权力的成长，同时人们对专业外的权力

压迫进行批判，社会工作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可，专业

地位逐渐确立，并试图获得专业权威，甚至是霸权。

这一权力实践带来新的压迫与暴力，对权利的实践带

来威胁，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障碍。在面对外

在的权力批判和内在的权力性反思的过程中，社会工

作对专业的权力性因素进行钳制，甚至是祛除。这一

过程体现出权力与权利的对立关系。社会工作反思性

的权力批判，最终致使权力遁入权利，以权利的方式

呈现出来。这一过程如图的右半侧所示，呈现着权力

的批判逻辑。 

长期来看，无论是图 1 左侧的权力培育实践还是

右侧的权力批判实践，都使社会工作专业地位和权力

得到强化，只是权力的批判逻辑使得这一强化更为深

入与隐蔽。 

(二) 讨论 

社会工作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舶来品，同时面临本

土化和专业化问题。作为外来物的社会工作，只能采

取嵌入性发展策略，依附于原有服务体系开展相应的

工作。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工作还处于专业化

(本土化)实践初期，还在专业权力的建构阶段。这一

专业权力的建构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资源获取进行：

一是整合社会闲散资源，通过掌握相应的资源而获取

权力；二是争取政府权力资源的让渡与赋予，从而获

取专业权力与资源[39]。就目前来看，支撑社会工作的

权力与资源主要来自政府的让渡。同时，其专业内和

专业外的权利实践还处于艰难的探索阶段，致使其专

业话语权力还相对弱小。所以，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

的探索实践，其生存原则大于理想追求，从而出现了

一定程度上被国家权力同化，甚至遵循着“让政府满

意”的实践原则[40]。对于社会工作实践在此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不要用静止的眼光、孤立地解读，否则不

利于社会工作专业权力的建构，使社会工作实践在现

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无所适从。 

社会工作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在其

本土化(专业化)初期，存在被强大权力体系同化的现

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谈发展才

有意义。但也不是不顾其权利实践的使命，毕竟这才

是社会工作存在的最为根本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关

键问题还是如何处理在依附政府权力、向社会提供服

务的过程中，进行专业内的权利实践与权力构建，从

而逐渐获得专业权力。只要社会工作在其实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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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生存与理想的关系进行反思性实践①，将政府权力

实践与专业权力构建由冲突的关系变为合作的关   

系[41]，就有可能跨越实践的困境。 

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权力的建构与实践，除

了要理清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外，还存在诸多困境：社

会工作嵌入性发展面临的体制性难题[42]；社会工作以

“社区为本”的专业化实践，以向社区提供专业化服

务为假设，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设，专业的社区

服务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32]；社会工作在专业权力建

构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专业权力及权威的化解困  

境[43]，等等。只有跨越了这些困境，社会工作专业权

力建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 

 

注释： 

 

① 生存是为了实现理想，理想的实现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就我国

社会工作目前的实践状况来看，在获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专

业化实践，在权力与权利实践的双轮驱动中，推动社会工作的

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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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r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professional 

power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pow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power is different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s well as in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To criticize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we need to clarif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power, and use dynamic and systematic 

vision to undertake situational research. Otherwise, it would become a pointless accu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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